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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(105D016117_105D2007550-01.docx)

主旨：為維護溯溪活動參與者之安全與保障其權益，檢送本署研

訂「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」如附件，請查照並轉知所

屬依循辦理。

正本：交通部、內政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經濟部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溯

溪團體

副本：立法委員陳學聖國會辦公室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、本署學校體育組、全民運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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